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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全貴
電話：08-7320415#3674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00230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巒鄉赤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155189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衛生福利部111年7月22日公告修正「醫事服務機構辦

理口腔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部分規定一案，請協助加

強宣導兒童牙齒塗氟須攜帶健保卡及兒童健康手冊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8月25日衛部口字第111206025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公告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考量學童成長速度之差異性，放寬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

填補助施作年齡條件，由原6至9歲，修正為6至12歲。

(二)考量兒童牙齒塗氟服務之區域資源差異及服務缺口，並

鼓勵家長攜帶兒童至院所施作，俾利醫事人員直接提供

主要照顧者兒童口腔保健衛教指導，爰擬差別給付方

案，由原每案補助500元，修正為6歲以下一般兒童社區

巡迴服務每案補助450元，特殊兒童（12歲以下之低收入

戶、身心障礙、設籍原住民族地區、偏遠及離島地區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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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）之社區巡迴服務每案補助600元；醫療院所執行維持

每案補助500元。

(三)為推廣幼兒整合性健康照護包含定期口腔保健、疫苗接

種及健兒門診，俾利幼兒專責醫師了解兒童口腔保健時

程並提供主要照顧者相關資訊與轉介牙醫院所，修正

「兒童牙齒塗氟服務對象資格查核」，由原檢視健保

卡，修正為檢視健保卡及兒童健康手冊之黃卡(「兒童塗

氟補助時程與紀錄」)。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於提供兒童

塗氟保健服務前，確認該次檢查未被施作始得提供服

務，並於黃卡填寫該次施作日期並加蓋院所戳章。6至12

歲特殊兒童（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、設籍原住民族地

區、偏遠及離島地區兒童）若無留存兒童健康手冊，可

至國民健康署網站(https://www.hpa.gov.tw/Pages

/EBook.aspx?nodeid=1139)下載列印兒童健康手冊第4頁

「兒童塗氟補助時程與紀錄表」使用。

(四)為優化服務品質，兒童牙齒塗氟服務之氟濃度由原「至

少8,500ppm以上」修正為「至少22,600ppm以上」；另，

依據內政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定義，更新「原住民族地區

及偏遠地區一覽表」。

三、為維護兒童口腔保健權利，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

日止，為兒童牙齒塗氟保健服務須攜帶健保卡及兒童健康

手冊之宣導期，請協助加強宣導。自112年2月1日起，服務

對象若未攜帶健保卡及兒童健康手冊，特約醫事服務機構

不提供此服務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稚園、本縣各鄉鎮立幼兒園、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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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小學、私立教保服務機構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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